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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加强财政监督管理

（一）加强财政基础管理。扎实推进依法理财，严格落

实新预算法要求，推动出台《四川省非税收入征收管理条

例》，推进“两依”示范点建设。继续推进厉行节约反对浪

费制度建设，确保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和省委、省政府十项

规定落到实处。加大财政管理“约法十章”执行检查力度。

公开行政权力责任清单，完善收费基金目录清单制度。深

化国库集中支付改革，将政府综合财务报告试编范围扩大

到县。启动乡镇财政规范管理改革试点，将财政改革向纵

深推进。完善采购制度，加强政府采购法制化建设，规范

各方当事人行为。加强行政事业单位资产管理、投资评审、

会计财务、资产评估、票据监管等工作。

（二）加强政府性债务管理。开展地方政府存量债务清

理，严格控制新增债务规模，严禁各级政府超限举债。政府

债务一律分类纳入预算。规范政府举债融资方式，严禁各

级各部门在债券之外违法违规举借政府债务和提供担保承

诺。建立完善债务管理考核问责机制，严控高风险地区新

增债务，将新增债务情况作为评价经济社会发展成果的重

要指标，新增债券资金分配实行债务“增减挂钩”。2015年

四川省第一次自主发行地方政府债券，完成发行额度1790

亿元，其中1467亿元置换债券已全部安排偿还债务，完成

销号，有效缓解了偿债压力、消除了当期债务风险。

（三）加强财政监督检查。在全系统开展“严肃财经纪

律、落实监管责任、确保资金安全”专项整治，消除基层财

政部门存在的资金管理漏洞和潜在隐患。在全省范围组织

开展盘活存量资金、预决算公开情况、民生工程实施等15

项专项检查，坚决查处和惩治违反财经纪律行为。

（四川省财政厅供稿，马 忠、罗任飞、周 宇、
刘 俊、李 洵、余 翔执笔）

贵州省

2015年，贵州省实现地区生产总值10502.56亿元，比

上年增长10.7%。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1640.62亿元，增

长6.5% ；第二产业增加值4146.94亿元，增长11.4% ；第

三产业增加值4715亿元，增长11.1%。全社会固定资产

投资10945.54亿元，增长21.3%。进出口总额12.22亿美

元，增长13.5%。其中，出口99.49亿美元，增长5.9% ；

进口22.73亿美元，增长65.4%。全年商品零售价格指数

100.1%，居民消费价格指数101.8%。

全省财政总收入2291.82亿元，比上年增加160.92

亿元，增长7.6%。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503.38亿元，增加

136.7亿元，增长10%。其中，税收收入1126.03亿元，增

加99.33亿元，增长9.7% ；非税收入377.35亿元，增加

37.38亿元，增长11%（非税收入占比为25.1%，剔除11

项政府性基金转列一般公共预算38.41亿元后，占比为

23.1%，比2014年同口径下降1.8个百分点）。加上中央各

项转移支付2347.19亿元、地方政府一般债券收入1426.1

亿元、动用预算稳定调节基金199.31亿元、调入资金

147.39亿元，收入合计5623.37亿元。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3939.5亿元，增加396.7亿元，增长11.2%。加上上解中

央支出5.46亿元、补充省级预算稳定调节基金376.51亿

元，以及增设预算周转金、调出资金、地方政府债务支出

等1405.99亿元，支出合计5727.46亿元。收支相抵，当

年支大于收104.09亿元，加上滚存结余收入，减去结转下

年安排支出后，赤字45.32亿元，主要是2015年按预算法

规定调整决算编制办法，年终净结余全部补充本级预算稳

定调节基金，赤字市县的历年滚存赤字单列反映，合计为

45.32亿元，其中2015年新增赤字4.64亿元。

省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274.62亿元，完成调整预

算的99%，增加24.3亿元，增长9.7%。其中，税收收入

194.9亿元，完成调整预算的93.8%，增加4.72亿元，增

长2.5% ；非税收入79.72亿元，完成调整预算的114.5%，

增加19.58亿元，增长32.6%。加上中央各项转移支付

2347.19亿元、地方政府一般债券收入1426.1亿元、动用

省级预算稳定调节基金187.85亿元、调入资金47.64亿

元、下级上解收入65.48亿元，收入合计4348.88亿元。

省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支出861.91亿元，减少12.93亿元，

下降1.5%（剔除中央下达的车辆购置税减少安排的支出

46.61亿元等不可比因素，同口径增长4.1%）。加上省对

下补助支出1864.31亿元、上解中央支出5.46亿元、补充

省级预算稳定调节基金280.82亿元、地方政府一般债务

支出等1377.1亿元，支出合计4389.6亿元。收支相抵，

当年支大于收40.72亿元，加上滚存结余收入，减去结转

下年安排支出，按规定将年终净结余补充省级预算稳定调

节基金后，收支平衡。

政府性基金收入661.86亿元，减少176.67亿元，

下降21.1%。加上中央补助50.45亿元、上年结余结转

196.39亿元、地方政府专项债券收入893.9亿元、调入资

金28.99亿元，收入合计1831.59亿元。政府性基金支出

651.8亿元，减少190.76亿元，下降22.6%。加上调出资

金101.85亿元、地方政府专项债务支出890.81亿元，支

出合计1644.46亿元。收支相抵，年终结余187.13亿元。

收支下降的原因，主要是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减少，

以及11项政府性基金转列一般公共预算，导致支出相应

减少。

省本级政府性基金收入31.6亿元，完成调整预算的

84.1%，减少21.91亿元，下降40.9%，主要是国有土地

使用权出让收入和新增建设用地土地有偿使用费收入减

少较多，以及11项政府性基金转列一般公共预算。加上中

央补助50.45亿元、上年结余结转51.88亿元，以及下级

上解收入、地方政府专项债券收入等15.88亿元，收入合

计149.81亿元。省本级政府性基金支出17.12亿元，加上

下划各地支出61.78亿元、调出资金35.68亿元、地方政

府专项债务支出等15.6亿元，支出合计130.18亿元。收

支相抵，收大于支19.63亿元。其中，结转下年继续使用

10.87亿元 ；单项政府性基金结转超过其当年收入30%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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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续结转两年以上等部分0.74亿元，按规定调入一般公

共预算统筹 ；将无线电频占费、地方水利建设基金等结转

结余资金3.02亿元转列一般公共预算 ；2016年初已调入

一般公共预算安排的易地扶贫搬迁补助5亿元。

省本级国有资本经营收入13.13亿元，完成预算的

100%，增加4.86亿元，增长58.8%。省本级国有资本经营

支出13.13亿元，完成预算的100%。收支平衡。

全省社会保险基金收入699.83亿元，完成预算的

118.8%，增加118.54亿元，增长20.4%，主要是养老保险

政策调整，一次性补缴收入较多。全省社会保险基金支出

554.02亿元，完成预算的100.8%，增加62.07亿元，增长

11.2%。

省本级社会保险基金收入126.09亿元，完成预算的

105.5%，增加10.57亿元，增长9.1%。省本级社会保险基

金支出80.6亿元，完成预算的80.5%，减少2.34亿元，下

降2.8%，主要是年度中省属企业下放市级，导致省本级支

出减少。

一、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一是加快推进产业结构调整。安排工业和信息化发展

专项资金14.4亿元，支持产业园区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培

育特色优势产业和新兴产业，促进工业和信息化融合。安

排省级微型企业扶持资金7亿元，培育民营经济创业创

新。在年度政府采购预算中预留30%以上专门面向中小企

业采购。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减少到7项，进一步减轻企

业负担。二是支持创新驱动发展。全省科学技术支出完成

58.68亿元，重点支持科技成果应用及产业化，加快推进

科技创新。三是加大对重点发展平台和重点项目的支持力

度。全省交通运输支出完成392.25亿元，加快建设现代综

合交通运输体系。筹措资金推进“5个100工程”（重点打

造100个产业园区、100个高效农业示范园区、100个旅游

景区、100个示范小城镇、100个城市综合体）重点发展平

台和“1+7”（“1”即贵安新区，“7”即贵州双龙航空港经济

区、贵阳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贵阳国家经济技术开

发区、遵义国家经济技术开发区、贵阳综合保税区、贵安

综合保税区、遵义综合保税区<筹>）开放创新平台发展。

贵安新区、六盘水市分别入围国家海绵城市和地下综合管

廊试点城市。安排4.03亿元支持旅游业发展。全省节能环

保支出完成96.49元，促进环境质量持续向好。

二、做好三农工作

（一）支持现代农业发展。一是支持现代山地特色高

效农业发展。通过竞争立项，重点支持22个茶产业县和

27个精品果业县。二是支持水利建设。全省水利支出完成

153.51亿元，解决300万农村人口的饮水安全问题，增加

灌溉面积93万亩。三是支持林业生态建设。全省林业支出

完成47.87亿元，支持实施绿色贵州建设三年行动计划，

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建设。四是推进城乡统筹发

展。支持“四在农家·美丽乡村”行动计划，助力打造宜居

宜业宜游的美丽家园。2015年贵州省国家级和省级“电子

商务进农村示范县”分别有8个和11个。五是发展农业综

合开发。全省农业综合开发支出完成12.48亿元，推进土

地治理、产业化和农业园区项目建设。

（二）推进精准扶贫有效脱贫。中央和省级投入财政

专项扶贫资金88.36亿元，同时各级农林水以及教育、交

通、环卫、文体等方面的资金也重点向贫困地区倾斜。一

是完善扶贫资金分配机制，除重大扶贫专项和以奖代补项

目资金外，其余资金主要按因素法切块分配到县，明确目

标、任务、资金和权责“四到县”制度，增强县级因地制宜

统筹资金能力。二是完善“结果导向、效益优先”的扶贫资

金绩效评估奖惩机制，奖快促慢。三是强化扶贫资金监管，

推行“民生特派”制度、公示公告制、乡镇财政报账制等监

管制度措施。四是对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实行“减贫

摘帽”不减政策的财政奖励措施。五是为发展村集体经济，

解决“空壳村”问题，遴选100个村进行试点，将财政支农

产业资金量化折股到农户，投资收益在经营主体、村集体、

农户之间按合理比例进行分配，确保农户收益得大头，探

索构建“股权到户、量化到人”的利益分配新机制。

三、保障和改善民生

把完善制度和加大投入有机结合，增强民生政策的公

平性和可持续性。配合民政、扶贫、卫生计生等部门，出

台城乡低保减量提标方案、提高农村贫困人口医疗救助

保障水平促进精准扶贫试点方案。全省社会保障和就业支

出完成340.33亿元，促进就业创业 ；城市和农村低保平

均保障标准分别提高到464元/月、2695元/年，分别增

长16.6%、26.8% ；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础养老金提

高到70元/月，增长27.3%。全省教育支出完成772.91

亿元，落实和完善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增加职业教育

经费投入，继续推进省直高校聚集区建设。全省医疗卫生

与计划生育支出完成360.8亿元，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

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政府补助标准达到每人每年380元，

增长19% ；人均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补助标准达到40元/

年，增长14.3% ；支持政府办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村卫生

室实施基本药物制度和综合改革。全省住房保障支出完成

298.44亿元，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开工建设50.22万套

（户），基本建成22.82万套（户）；实施农村危房改造35

万户。全省文化体育与传媒支出完成61.2亿元，支持公共

文化设施免费开放，加快构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四、推进依法理财

（一）完善预算管理。抓好新《预算法》的贯彻实施，

制定了创新财政专项资金支持产业发展使用方式的意见、

省级财政专项资金管理实施细则、省级部门财政拨款结转

和结余资金管理办法等制度措施。进一步规范预算编制，

细化预算编制内容，省、市、县三级均将上级财政提前预

告知的转移支付数额纳入本级年初预算，提高预算编制完

整性。对52个财政省直管县开展2015年年初预算、调整

预算合规性审查。完善政府预算体系，按规定将11项政府

性基金转列一般公共预算统筹使用，将政府性基金结转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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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超过该项基金当年收入30%的部分调入一般公共预算，

省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调入一般公共预算的比例提高到

16%，加强社会保险基金预算管理，提高政府统筹能力。

（二）加强预算执行。按照省人大批准的预算，及时批

复省本级124个部门2015年度预算（其中一级部门预算单

位111个），加快预算下达进度。部署省级部门及单位和市

县盘活财政存量资金，全省收回存量资金82.31亿元，调

济用于保民生、补短板。坚持先有预算后有支出，各级政

府和部门、单位的支出以经批准的预算为依据，未列入预

算的不得支出，未经法定程序不得调整支出。严肃财经纪

律，坚决杜绝收取过头税、虚收空转财政收入等违法违规

行为 ；对涉及人民群众切身利益以及响重大的财政领域

和事项开展监督检查，注重财政资金运行全过程监督。出

台省级部门预算绩效目标管理暂行办法，选择部分重大项

目开展财政预算绩效管理和预算评审工作，评审结果作为

安排部门预算资金的重要参考依据。按时公开预算、预算

调整、决算、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及报表 ；除涉密单位外，

108个省级一级部门预算单位公开了部门预决算和“三公”

经费预决算信息 ；省本级一般公共预算和部门预决算除

涉密内容外，全部公开到项级科目。

五、深化财政体制改革

（一）建立现代财政制度。清理和规范财政省直管县民

生性专项配套政策，为下一步配合中央开展事权和支出责

任划分改革工作打下基础。开展市（州）级和县级财政管

理绩效综合评价，兑现财政综合考核和区域统筹发展激励

政策，促进市县提高财政管理效能。调整和规范省对下转

移支付分配办法，提高一般性转移支付比重。实施机关事

业单位工资和养老保险制度、公务用车制度等改革。推进

中期财政规划管理，探索建立跨年度预算平衡机制。加强

对经济形势的分析研判和国家重大财税政策的深入研究，

2015年省财政厅报送的政务信息中有7条获得国务院领

导批示。

（二）规范管理政府债务。出台加强政府债务管理以及

地方政府债务风险评估和预警办法等一系列政策措施，对

政府债务纳入预算管理、加强在建项目后续融资等作出统

一部署和安排。严控债务高风险地区新增债务，要求其出

台债务化解工作方案和风险应急处置预案。成功发行政府

债券2350亿元，及时转贷债券资金，有效缓解各级政府偿

债压力，切实防范因偿债引发财政金融风险及社会稳定风

险，腾挪出预算空间，用于弥补建设资金不足。

（三）创新财政资金使用方式。通过实施“黔微贷”、

“贵园信贷通”等融资方式，缓解中小微企业融资难问题。

构建以省再担保公司为龙头、省市县政策性担保机构为

延伸的担保体系，支持实体经济发展。推广运用PPP模

式并出台具体实施意见，六盘水市综合管廊等10个项目

成为财政部第二批示范项目，数量排全国第5位，投资

总额90.48亿元。选取11个项目全省示范，总投资约24

亿元。

（贵州省财政厅供稿，杨先涛执笔）

云南省

2015年，云南省实现生产总值13717.88亿元，比上

年增长8.7%，高于全国1.8个百分点。其中，第一产业完

成增加值2055.71亿元，增长5.9% ；第二产业完成增加值

5492.76亿元，增长8.6% ；第三产业完成增加值6169.41

亿元，增长9.6%。全省人均生产总值达27264元，比上年

增长7.5%。全年完成固定资产投资13069.39亿元，增长

18%。全年外贸进出口总额达245.27亿美元，比上年下降

17.2%。其中，出口总额166.26亿美元，下降11.5% ；进

口总额79.01亿美元，下降27%。全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5103.15亿元，比上年增长10.2% ；全年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为101.9。

全省财政总收入3250亿元，比上年增长3%。其中，一

般公共预算收入1808.1亿元，增长6.5%。全省发行的地

方政府新增一般债券173亿元、置换一般债券828.4亿元，

中央补助收入2534.8亿元，上年结余收入311.7亿元，调

入资金281.3亿元。一般公共预算支出4712.8亿元，增长

6.2%。置换一般债券还本支出828.4亿元，预算周转金安

排使用0.5亿元，上解中央支出8.3亿元，调出资金5.1亿

元，安排预算稳定调节基金174.8亿元。2015年，省级财政

对下转移支付共计2494亿元。其中，返还性补助100.1亿

元，一般性转移支付补助1276.3亿元，专项转移支付补助

1117.6亿元。

财政部对云南省均衡性转移支付比上年增加71.8亿

元，增长28.6%。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补助范围首次扩围，

将云南省澄江等4个县新增纳入国家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

补助范围。首次将云南省威信、富宁两个县纳入革命老区

补助范围。安排云南省边境地区转移支付增长18.4%，增幅

创近年来新高。争取到并成功发行地方政府债券1567.4亿

元。其中，新增债券209亿元、置换债券1295亿元、易地扶

贫搬迁债券63.4亿元。

一、开拓创新，财税体制改革步伐加快

一是健全财税改革制度框架。报省委、省政府同意，先

后印发了中期财政规划、盘活存量资金、推进政府购买服

务、建立预算稳定调节基金、加强预算绩效管理、强化预算

执行考核和非税收入管理等一系列制度规定，使云南省的

改革始终走在全国前列。二是深化预算编审体系改革。全

面实行全口径预算管理，将政府所有收入和支出全部纳入

预算管理。建立一般公共预算统筹机制，将国有资本经营

预算总额的5%调入一般公共预算。首次在省本级建立15.4

亿元的预算稳定调节基金。清理规范重点支出同财政收支

增幅或生产总值挂钩事项。三是整合专项资金。2015年，省

级专项资金减少581项，支出项目较上年压缩46%。建立专

项资金定期评估和退出机制，创新竞争性领域专项资金管

理方式。四是完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在省级财政增收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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